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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钢从创建到1985年，在长达80年的历史中，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因此，基本建

设任务十分繁重。除煤炭生产外，在钢铁生产发展中，较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有四次。一

是建设本溪湖制铁厂，兴建l、2号高炉；二是建设宫原工厂，修建宫原2座高炉及与

之相配套的辅助工程；三是解放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扩建矿山和冶金厂，进一

步提高炼铁生产能力；四是70年代以后，实施“三二二”规划方案，进行解放后的第二

次大规模基本建设，并建设了普钢生产系统，使本钢成为名副其实的钢铁联合企业。

本溪地区矿产资源丰富，交通方便，是发展钢铁工业的理想基地。中日合办本溪湖

煤铁有限公司成立后，第一次股东会议确定在本溪湖建设高炉，经营炼铁事业。民国四

年(1915年)和民国六年(1917年)先后建成了本溪湖制铁厂的1、2号高炉。从此本

溪地区开始了现代高炉炼铁。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更

加疯狂地掠夺东北地区资源。为实施其所谓《满洲产业开发计划》，于民国三十年

(1941年)和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相继在本溪宫原建设2座炉容各为758立方米的

高炉，以及焦炉、团矿、烧结、热电厂等辅助生产设施。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为满足

其对外侵略战争的军火供应，又制订了《宫原工场扩张设备配置计划案》。由于日本帝

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失败和伪满洲国政府的垮台，这个掠夺计划未能得逞。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0月本溪获得解放，结束了日伪和国民党的统治。面对

工厂杂草丛生、设备惨遭破坏、生产全面停产的状况，恢复生产的任务十分繁重。在东

北行政委员会的领导下，经过3年的艰苦努力，逐步恢复了本溪湖煤矿、溪湖厂区2座

高炉和特殊钢生产。1952年产煤167．1万吨、生铁23．1万吨、铁矿石44．9万吨、特钢

2．1万吨。在恢复生产建设过程中，公司成立了基本建设处，施工队伍亦扩大到一万余

人。三年恢复期间，国家共投资3 251．10万元。

1953--1957年，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期间，本钢进行了解放后第一次大规

模的基本建设。建设项目的技术设计和部分施工设计由苏联负责编制，包括扩建工源厂

2座920立方米的高炉，新建南芬露天铁矿，改建南芬选矿厂，新建3台75平方米烧

结机，改建2座奥托式焦炉及副产品工厂，扩建4台2．5万千瓦发电机的热电站，以及

相配套的水、电、运输、机修等辅助工程。上述建设项目的主要工程量为：机电设备安

装29 918吨，新建和恢复厂房128 500平方米，筑炉26 721吨，金结安装13 576

吨，矿山剥离岩石116万吨、矿石695万吨。公司“一五”计划不仅工程量大，而且

主要工程施工期都集中在1955--1957年三年期间。五年计划总投资为32 281万元，

其中1956年投资15 129万元，占总投资的46．8％。尽管基建任务十分艰巨，但由于

一切工作均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工作井然有序，忙而不乱，锻炼了基建队伍，积累了

基本建设经验。这一时期施工任务，由公司自营施工力量和重工业部鞍山冶金建设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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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溪建设分公司承担。公司第一次改造任务的胜利完成，使停产长达11年之久的工源

厂区重新恢复了生产。

1958--1970年在我国实行第二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受“左”的错误思想影

响，加之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撕毁合同，使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从1961年开始

进行国民经济调整，不久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在这种形势下，公司1958年编制的

《本溪钢铁公司五年规划(草案)》和1960年提出的把年产生铁扩大到300万吨，钢

200万吨生产规模的建议，均未获得批准和实施。这期间公司的基建工程除继续完成

。一五”期间收尾项目外，还进行了歪头山铁矿、大明山石灰石矿、南芬小庙儿沟尾矿

坝、焦化厂4号焦炉、一钢厂搬迁后恢复工程等建设。由于基建投资紧缩，基建队伍随

之精减，1965年只有施工力量l 750人。1958--1965年共完成基建投资20 368万元。

1966---1970年完成基建投资5 439万元，基本建设几乎陷于停顿。在此期间通过技术

措施和改造性大修，对高炉进行了扩大炉容和高压炉顶等技术改造，使生铁产量比“一

五”期间设计指标有很大提高，1970年生铁产量达到163万吨，特钢产量达到16．2万

吨。

进入70年代，在我国第四和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共中央和辽宁省为发挥本钢

的有利条件，决定再次对本钢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1970年4月在冶金部和省市委

的直接领导下，由北京钢铁设计研究总院等有关设计部门协助编制的本钢年产生铁300

万吨，普钢200万吨和特钢20万吨的技术改造规划获得批准。成立了本溪市彻底改造

本钢会战指挥部，并从外地调来了沈阳建筑工程公司、抚顺建筑工程公司、中国人民解

放军基建工程兵三支队和二支队等10 000余人的施工队伍，承担施工任务。主要建设

项目包括：新建歪头山铁矿，扩建南芬露天铁矿和选矿，扩建大明山石灰石矿，新建

2 000立方米5号高炉，75平方米烧结机4台，65孔焦炉l座，120吨氧气顶吹转炉3

台，1150毫米板坯初轧机，1700毫米热连轧机和1700毫米冷连轧机，以及耐火材料、

水、电、运输、机修等辅助生产设施。由于采取统一指挥的大会战形式，主体工程进行

比较迅速，至1980年相继建成了高炉、烧结、焦炉、转炉、初轧和热连轧等工程。

1980年生铁产量已达310．8万吨，特钢22万吨。但是由于辅助生产设施和公用设施工

程进度拖后，因此新建普钢系统未能同时形成综合生产能力。同年，生产转炉钢68万

吨，初轧板坯58万吨，试轧热轧薄板7万吨。1970---1980年共完成基建投资16．3亿

元，创造了本钢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高记录。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打乱了基本

建设程序和科学的管理办法，致使造成人力、物力和建设资金的浪费。由于过分强调突

击主体工程进度，忽视辅助配套工程的协调配合，而造成长期不能形成综合生产能力，

降低了投资效益。另外由于我国缺乏自行设计制造大型炼钢、轧钢设备经验和必要的技

术资料，设备缺陷和故障较多，不得不边试生产，边进行完善和改造。

．“六五”计划期间，在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的形势下，根据“三二二”改造规划实施情况

和资金、能源条件，于1981年1月上报了本钢“六五”计划，对生产规模和主要产品产

量做了调整，停缓建冷轧等工程项目。计划“六五”结束达到年生产铁矿石l 130万吨，

生铁300万吨，转炉钢100万吨或150万吨，热轧薄板60万吨，特钢20万吨。“六五”



概 述 5

计划的主要建设项目是继续完成“三二二”遗留项目。重点是矿山建设，包括歪头山采

矿、南芬露天铁矿和选矿厂扩建，以及1700毫米热连轧完善改造和辅助生产设施配

套。由于国家紧缩基建投资，并逐步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大幅度削减基建拨款，开始实

行“拨改贷”和。利改税”。“六五”计划仅完成基建投资3．92亿元，其中国家拨款2．24亿

元，本钢自筹资金1．68亿元。为了解决公司自筹资金的来源问题，国家给予本钢一些

扶持政策，批准1700毫米轧机试生产期间所创利税，全部留作1700毫米轧机完善和改

造配套投资，以及提高矿山维简、基本折旧和大修理基金等提取率用于技术改造。“六

五”期间为了弥补多年来偏重生产忽视生活造成的欠帐，5年共用近1f乙元投资，完成

住宅等建筑67．4万平方米，使16 000户职工陆续搬进新居。1985年公司主要产品产量

达到：生铁305．67万吨，钢147．82万吨，其中转炉钢121．44万吨，电炉钢26．38万

吨：“六五”计划的实施，为改变本钢的产品结构，充分发挥。三二二”投资效益，打下了

基础。

1983年5月，基建工程兵共3 000多名官兵集体转业到本钢，扩大了公司自营施

工队伍。

根据冶金部“七五”规划要求，1984年2月公司上报了“七五”规划发展方案。同时

上报有二个方案，第一方案重点是进行炼铁设备技术改造，扩大高炉炉容，把生铁年

产量提高到375万吨，继续完善普钢配套，年产钢达到230万吨。第二方案重点进行

普钢完善配套，在尽快形成“三二二”综合生产能力的基础上，进行炼铁等老厂的技术

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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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机构与队伍

第一节 管理机构

中日合办本溪湖煤铁有限公司期间，由于当时处于建厂阶段，施工任务突出，公

司设有修筑科，直属总办领导。修筑科的主要业务是负责测绘、土木工程和建筑维

修。另外在采矿部下设有制材科，其业务之一是制做砖瓦等建筑材料。合办后期随着

基建任务的减少，修筑科与其它科合并。伪满时期随着宫原厂区的建设和扩大，工程

管理机构也相应增加。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时，在公司机构中设有建设委员

会、企划室、土木部。土木部下设9个专业工程课。国民党政府接管时期设有房土

课、工程课等。

本溪解放以后，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公司组建了建筑部。1950年2月，根据东北

人民政府重工业部的指示，为区别生产与基建工作，撤销建筑部成立了基本建设处。由

基本建设处统一负责公司的基本建设工作。基建处下设秘书科、工程师室、计划科、基

建材料科、工务科、设备科、财务科等，下辖土木工程队、工厂修建队(机电工程

队)、运输队、制材厂、机器厂等施工和生产单位。基建计划科设在公司计划处，负责

编制恢复生产建设年度计划。同年8月将计划处所属设计室划出成立设计处。设计处包

括各种专业设计人员800余人。1951年为了加强建设投资管理，更好的贯彻经济核算

制，将行政管理和施工单位分开，采用了工程承包制度。基建处增加了工程预算和施工

定额研究工作。1952年为做好第一个五年计划准备，及时向国外设计提供资源勘察资

料，加强工程管理，对基本建设机构作了调整，成立了基建材料设备处，增设了地质

科、矿山建设科、南芬贫矿工程队和钻探总队等。基建计划科仍设在公司计划处，基建

调查研究科设在公司经理办公室。1953年，为适应第一个五年计划繁重的基建任务，

成立高炉指挥部，将基本建设处改称为工程技术处，负责基本建设和施工组织设计、工

程准备、工程管理、技术管理、技术监督、安全技术和工程调度等业务。同年2月将基

建处的土木工程队和机电工程队划出，分别成立土木建筑工程公司和机电安装工程公

司。8月增设基建财务处和地质处。同期设计处部分人员调给本溪矿务局。

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决定，将公司在北满钢厂施工的队

伍划归北满钢厂。本钢基本建设由鞍山冶金建设公司施工，公司负责建设单位业务。

因此相应调整了基建管理机构，撤销了工程技术处，成立基建计划处、基建技术监督

处。撤销基建材料设备处，分别设立基建材料处和设备处。5月地质处改称为地质勘

探公司，同年12月地质勘探公司划归鞍山勘探公司。工源建设工程公司改称为筑炉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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